
 

 

SPEEDA 隐私保护政策 

  

制定日期：2014 年 6 月 1 日  

最后修订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  

Uzabase, Inc.（以下简称“本公司”）以“让经济信息成为创造商业构想与挑战热

情的利器”为经营理念，致力于为商业决策提供支持的信息平台服务。 

本公司汇集整理并提供包括数据、内容和知识在内的各种经济信息，在着力准确传

达数据所含客观事实的同时，还以内容和人类知识的形式提供基于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产

生的各种意见和观点，籍此实现本公司上述经营理念。 

本公司充分理解个人信息是经济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遵守个人信息相关法律和

法规以保障个人权益。 

为落实以下原则，本公司已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并将持续跟进最新信息技

术发展趋势，理解社会需求和商业环境的变化，承诺在本公司范围内全力开展工作以不

断完善该制度。  

原则一、本公司将尽力明确规定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且不会处理超过实现该目

的所需范围的个人信息。本公司还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实现此目标。  

原则二、本公司将遵守与个人信息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及其他规章制

度。  

原则三、本公司将制定关于个人信息相关投诉和咨询的内部规定。本公司还将迅

速、诚信地对上述投诉和咨询做出答复。  

原则四、本公司将尽力采取必要、适当的措施以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包括预防

和纠正个人信息的泄漏、丢失和损毁之情形。 

原则五、本公司将制定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内部规定，并且及时对其进行适当修

订，以推动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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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信息的处理 

针对本公司在提供“SPEEDA”平台服务（以下，与 SPEEDA 相关所有服务统称为“本

服务”）时收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将根据日本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2003 年 5 月

30日法律第 57号，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本政策进行管理。但是，就本

公司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属于不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4章情形的，则不适用本政策。 

对于不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本政策条款的，本公司亦将尽其所能妥善管理和



 

 

使用个人信息。 

 

2. 个人信息的定义  

本政策中使用的“个人信息”是指关于存世个人的下列信息：1)依据该信息中所包

含的姓名、出生日期、其他记述内容等能够识别特定某个人的任何信息（包括尽管根据

该信息尚不能识别特定个人，但通过与其他信息进行简单比对而识别特定某个人的信

息）；或 2)指包含指纹数据、护照号码等个人身份识别标记的任何信息。但是，《个人

信息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条例有修改时，则以修订后的定义为准。 

 

3. 个人信息的使用 

本公司使用个人信息将用于以下目的。如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有变更必要的，本公

司将及时通知或公布该变更。 

所获取的个人信息 使用目的及保存期限 

(1) 从用户收集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种类： 

● 姓名 

● 工作单位名称、地址、部门名称、职

位 

● 电话号码 

● 电子邮箱 

● 提供本服务及与本服务相关的售后服务，如有关服

务的 ID 创建/管理、费用请求等，提供支持服务

等。 

● 在获得个人信息主体许可或申请后，向合作伙伴公

司或专家等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 

● 应对用户问询， 

● 介绍说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集团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务及其他营销

活动 

● 分析使用情况和其他信息以提高本服务及其他服务

的服务质量和开发新服务 

● 开展营销活动和问卷调查 

保存期限：实现使用目的所需的最短期限 

(2) 从本公司业务受托方和交易方（指除本公

司用户和业务受托方以外的交易方）等收

集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种类 

● 姓名 

● 地址（受托方或交易方为个体经营者

等情况） 

● 工作单位名称、地址、部门名称、职

位 

● 电话号码 

● 电子邮箱 

● 银行账户信息（需要支付对价的情

况） 

● 商议交易或业务委托事项，在必要的范围内管理和

沟通以实现相应协议的目的。 
● 介绍说明本公司及本公司集团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及

用于其他营销活动 
● 登载于本公司及本公司集团公司所提供的其他服务

（仅限于取得个人信息主体许可的情况下） 

保存期限：实现使用目的所需的最短期限 

(3) 从活动、会议、研讨会等（以下统称为

“活动等”）参与者收集的个人信息 
● 介绍、组织和执行本公司及本公司集团公司组织的

活动等 



 

 

个人信息种类： 

● 姓名 

● 工作单位名称、地址、部门名称、职

位 

● 电话号码 

● 电子邮箱 

● 在获得个人信息主体许可后，向活动协办方、发言

人等第三方提供信息 

● 分析参与信息，以规划和开发新的活动或产品及服

务 
● 介绍说明本公司及本公司集团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以

及用于其他营销活动 

保存期限：实现使用目的所需的最短期限 

 

4. 向第三方提供个人数据 

本公司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本公司获得的个人数据（个人数据的定义依据《个人

数据保护法》），但下列情况除外： 

(1) 就向第三方提供之行为已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事先同意； 

(2) 该行为对于保护任何个人信息主体免于遭受生命威胁、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是必

要的，而且难以取得相关方的同意； 

(3) 个人信息管理工作（包括服务器的存储空间）已按照业务外包合同的约定，部分

或全部外包给外部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将与该第三方签署关于个人信息

管理的协议，或在个人信息的安全管理方面对该第三方进行适当监督； 

(4) 因合并、公司分立、业务转让等活动而产生事业继承的情况； 

(5) 该行为是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他法律和条例的规定进行的。 

向境外的第三方提供个人数据的，应根据本政策第 7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5. 属性信息和操作记录的收集和使用  

为使本公司提供的本服务和广告内容更贴合用户需要，本公司会使用内部开发系统

或第三方提供的服务进行用户行为监测。具体包括收集和分析如搜索关键字、网页浏览

记录、浏览器信息、IP 地址和其他日志以及设备信息等无法从中识别特定个人身份的信

息。出于同样目的，有些情况下，上述信息可能会提供给本公司集团公司及本公司集团

公司的广告投资方等。 

关于本公司集团公司服务使用的主要外部服务，请参考《第三方服务利用范例》。 

  

6. 个人数据的共同使用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本公司将在采取严格管理和适当安全措施的前提下，通过以

下方式共同使用个人数据。  

  

【共同使用的个人数据】 

本政策第 3条规定的个人数据 

https://www.uzabase.com/thirdparty/


 

 

  

【共同使用个人数据的集团公司】 

本公司集团公司 

 

【共同使用的目的】 

与本政策第 3 条规定的目的一致（在本条款中，“本服务”应被理解为“本公司集团公

司提供的服务”） 

  

【管理共同使用个人数据的责任方】 

本公司（关于代表人和地址，请参考本公司官方网站。） 

与境外的本公司集团公司共同使用个人数据的，应根据本政策第 7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7. 向境外第三方提供，与境外第三方共同使用或委托境外第三方存储个人数据 

在以下情况下，本公司可能会向境外（日本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第三方提供个人数据或

委托境外第三方存储个人数据等（以下统称为“提供”）。请参照附录了解关于本公司

可能向其提供个人数据的第三方所在国家名单以及该国制度与法律框架的一览表。（该

附录不包括在保护个人权益方面，被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规定具有与日本同等水平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国家。） 

 

【向境外第三方提供个人数据（包括委托处理）】 

本公司可在实现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向境外第三方提供个人数据。此外，本公司可能

将个人数据的部分或全部处理工作委托给境外第三方。在根据本款规定向境外第三方提

供或与委托境外第三方处理个人数据的，本公司应使有关第三方承担合同上的必要义务，

如保密义务和确保信息安全的义务。 

 

【与境外的本公司集团公司共同使用个人数据】 

根据本政策第 6 条规定，本公司可与境外的本公司集团公司共同使用个人数据。请访问

本公司官方网站了解本公司集团公司所在国家、地区名单。境外的本公司集团公司均已

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持续采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相符的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应

采取的措施。 

 

【委托境外第三方存储个人数据】 

https://www.uzabase.com/jp/company/
https://files.microcms-assets.io/assets/c3cd69bb37354c7585915b242fdd0236/085cbeaf77634303ade3df7849e85e33/Overseas_Information_Appendix.pdf
https://www.uzabase.com/jp/company/


 

 

本公司可将云端或其他方式的个人数据存储等操作委托给境外第三方（不构成对个人数

据委托处理的情形）。在该情况下，本公司应对第三方进行必要和适当的监督。 

 

8. 关于个人信息管理相关咨询和公开披露请求的程序  

个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做出公开披露、更正、增添、删除或停止使用等（以下简

称“公开披露等”）请求，本公司将根据以下各项规定进行处理。根据法律规定本公司

没有公开披露等义务时，本公司将酌情保留不予以公开披露等的权利。 

(1) 如请求公开披露等，请通过下方所列的电子邮箱与本公司【个人信息问询处】联

系。为确保收到适当及时的回复，在与上述问询处联系时，请标明有关服务的名

称（例如“SPEEDA”）以及问询的目的和理由。 

(2) 当本公司收到前项所述公开披露等请求时，本公司将对申请人个人身份进行核实。

在某些情况下，本公司会要求该申请人向本公司提供有公信力的证明文件的复印

件，以便进行身份核实。 

(3) 经核实申请人身份后，本公司将对具体公开披露等程序进行介绍说明。申请人需

按照该通知要求，填妥本公司规定的表格必填栏目并提交。 

【个人信息问询处】 

电子邮箱：privacy@uzabase.com 

 

9. 重大变更和重要通知 

本公司将通过公司官方网站和/或其他渠道公布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大变更和重要

通知。  

  

10. 本政策的修订 

为持续改进其个人信息管理，本公司可能会变更和修订本政策中的原则，并将在其

运营的网站上发布本政策的修订版本。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政策的修订需要取

得用户的同意，则本公司将根据其指定的方式取得该同意。  

  

11. 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人 

Uzabase, Inc. 相关执行董事 

电子邮箱：privacy@uzab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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